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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绿地保洁作业服务采购项目

合同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 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办事处 合同编号：

供应商（以下称乙方）: 常州市印相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合同时间: 2023 年 7 月 20 日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协商一致，订

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合同内容

1.作业范围：

作业区域范围汇总表

序号 道路名称 起 点 终 点 绿地总面积 绿化面积
步行道面

积

1 劳动西路 兰陵北路 和平中路 5915 5915

2 兰陵北路 劳动西路 中吴大道 22159 17876 4283

3
中吴大道

和平中路 长江中路
62706 62706

4 长江中路 长木桥

5 和平中路

（西侧）

同济桥 浦前东路 1000 1000

6 浦前东路 龙城大桥 10902 9953 949

7 大运河南侧绿地 同济桥 民丰桥 17475 10368 7107

8 晋陵南路 劳动西路 中吴大道 7970 7970

9 清凉西路 晋陵南路 兰陵北路 905 905

10 广福路 兰陵北路 广仁路 6500 6500

11 塑纺路 劳动西路 清凉西路 9250 9250

12 浦锦路 兰陵北路 锦轩路 100 100

13 清蒲路 和平中路 清凉支路 100 100

14 文创路 劳动西路 清蒲路 200 200

15 童家浜路 中吴大道 夏雷路 400 400

16 复兴路 中吴大道 夏雷路 100 100

17 夏雷路 童家浜路 复兴路 900 900

18 广仁路 广仁路 工舍路 500 500

19 长江南路 童家浜河 中吴大道 1864 1864

20 光华路 兰陵北路 晋陵南路 1821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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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华城北侧及

汽车城绿化
天宁汽车城 长木桥 34000 31523 2477

22 广仁桥绿地 广仁桥
水岸人家

西侧弄堂
6500 4500 2000

23 夏雷路南侧绿地 复兴路 童家浜路 6000 6000

24 弘阳西侧绿地 中吴大道 童家浜河 20483 15983 4500

小计 217750 196434 21316

2.工作内容：本项目为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绿地保洁作业服务采购项目（二次），

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负责绿地区域内白色垃圾、粪便、烟蒂等清理，步行道的清扫保洁，

果壳箱的清洗保洁，垃圾收集清运。建筑垃圾的清理成堆后由城管负责清运处理。

3.下列文件应视为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

（1）竞争性磋商文件（编号：阳峻采竞磋-[2023]006 号）

（2）乙方提供的响应文件；

（3）成交通知书；

（4）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4.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5.本项目成交金额为：小写： 649896 元/年，大写： 陆拾肆万玖仟捌佰玖拾陆 圆/

年；18 个月总金额：小写： 974844 元/年，大写： 玖拾柒万肆仟捌佰肆拾肆 圆/年（附

报价分项表，分解至每月支付金额为 54158 元，其中：绿化单价 2.10 元/㎡，步行道单价

11.13645 元/㎡）。

6.合同履行期限：18 个月，自 2023 年 07 月 21 日起至 2025 年 01 月 20 日止

7.合同款结算及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由甲方根据对乙方的考核业绩每月按实支付，付款时间为

次月的 15 日前。

8.考核扣款、奖励方式

（1）根据《常州市数字化城市长效管理考评实施细则》，每季度被市、区考评扣分的，

分别按市 1000 元/次、区 500 元/次；

（2）对因乙方原因造成媒体曝光及平台举报的，按 1000 元/次进行扣款；

（3）甲方发现问题通知乙方后，乙方在规定时限内未整改的，每处扣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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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扣款在合同款中予以扣除。

奖励方式：每季度 0扣分的，奖励 5000 元。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1.根据《常州市城市环卫作业服务要求》，对乙方作业服务及履行合同情况进行考核和

指导。

2.听取乙方提出的建议并给予答复。

3.监督乙方履行义务。

三、乙方权利和义务

1.根据《常州市城市环卫作业服务要求》开展绿化保洁，确保作业的绿化呈现干净整洁

的面貌。

2.为保证作业的正常有效开展，乙方负责组成固定的专业服务队伍，按要求提交作业计

划和预案。

3.接受甲方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考核及其结果。

4.独立承担保洁作业中的安全责任和经济赔偿。

5.乙方应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甲方或政府主管部门安排的指令性任务。

6.自觉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按常州市有关规定及时缴纳“五金”，签订劳动用工合

同，作业及管理人员工资不得低于常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独立处理劳资纠纷等工作。

7.接受甲方和社会监督，对存在的问题在指定时间内整改到位，并将整改结果报甲方。

8.准时参加甲方召开的会议。

9.向甲方提出合理化建议。

四、违约责任

1.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违反履行合同义务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

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甲方逾期付款应按照逾期付款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最高

不得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5%。

3.乙方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5%的

违约金；若实际损失高于违约金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相应的违约损失：

①由于自身管理不善发生群体性事件的；

②发生重大违规违法现象的或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财产纠纷；

③有媒体曝光、市长信箱等投诉且整改不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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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有严重侵犯工人利益的，如公司未按时缴纳社保或发放工资，经甲方督促在规定的时

间段仍未缴纳或发放的；或合同期内出现两次未及时缴纳社保或发放工资的；

⑤乙方违反本合同任一条款，经催告仍未改正的；

⑥乙方存在严重违反本协议的其他行为。

五、不可抗力

1.因不可抗力（或甲、乙双方不能控制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合同一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其责任。

2.合同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

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六、合同生效及其它

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即生效。

七、合同的解除和转让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应提前 15 日由甲方书面报告见证方。

2.有下列情况之一，合同一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①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未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②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3.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 30 天内书面通知对方提

出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4.合同的部分或全部都不得转包或分包。

5.如有下列情况，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5%的违约

金；若实际损失高于违约金的，乙方应赔偿相应的损失：

①出现本合同第六条第四款，且情节严重，造成影响的；

②将承包的作业服务部分或全部转包他人的。

八、履约保证金

1.乙方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5 日内向采购人提供金额为 / 的履约保证金或保函。

2.履约保证金将项目结束后 30 日内无息退返乙方。

九、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

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提起诉讼。

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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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一经协商，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且经采购代理机构备案后生效，本合同一式

伍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代理机构壹份。

2.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如出现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合同和投标响应文件的原则下协商解

决，协商结果以书面记录在案，并经签名同意，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 方： 乙 方：

单位名称：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办事处 单位名称：常州市印相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钟楼区荆川路紫荆苑 80 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86960001 传真：

传真： 开户银行：工行常州清潭新村支行

账号：1105048409000000297

代理机构（章）：常州市阳峻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办人：

日 期：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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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常州市印相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3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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